
國立中正大學大型活動醫療救護實施要點  

109 年 11 月 5 日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校衛生委員會議通過 

一、為協助本校各項活動之救護支援，有效管理救護資源提升救護品質與效率，保障教職員

工生安全與健康，特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衛生保健組協助之救護支援，救護地點以校內為主，服務對象為本校教職員工生參與之

活動，並以不影響衛生保健組整體業務為原則。 

三、救護支援原則上於辦理活動一個月前提出救護人力等相關需求，填寫「國立中正大學救

護申請表」，並檢附書面資料，包含規劃之救護車出入口動線、擬設置救護站位置圖及規

劃救護站標誌等事宜，以利後續協調醫療院所及機構提供支援，設置標準可參考醫療救

護及救護站設置建議說明(附件)。 

四、經核准救護支援之活動，本組將協助主(承)辦單位聘請合格之救護人員，收費標準以

「嘉義縣衛生局支援機關團體活動調派救護實施要點」為基準。請主（承）辦單位編列

所需救護人員經費、意外保險、醫療衛材及其他相關經費。 

五、依「大型群聚活動安全管理要點」規定須配置醫療救護之活動:大型群聚活動安全管理要

點所稱大型群聚活動，指舉辦每場次預計參加或聚集人數達一千人以上，且持續二小時

以上，符合上述之活動務必提前規劃救護支援事宜；建議視活動性質每千人需有一位急

救人員，每兩千人需有一輛救護車，每五千人則需一位醫師。 

六、衛生保健組協助支援全校性活動包含校慶運動會及畢業典禮，其他建議配置醫療救護之

校內活動包含: 

(一)校內進行運動競技或劇烈之活動:激烈運動賽事、路跑、網球比賽、游泳比賽等。 

(二)各單位/系所/辦理之校內活動:招生考試、演唱會、舞會、靜態表演等。 

七、本校救護人力支援以下列方式辦理： 

第一類 

定義：本校全校性活動(校慶、畢業典禮) 

措施：本校護理人員待命支援，另請主辦單位編列經費聘請醫師及救護車。 

第二類 

定義：本校主(承)辦之各類招生考試 

措施：請主(承)辦單位自編經費支應救護人員費用。 

第三類 

定義：各單位/系所/處室辦理之活動 

措施：請主辦單位自編經費支應救護人員費用，衛生保健組依據活動性質需求，協助醫

療救護支援之連繫安排。 

八、主（承）辦單位應事先宣導並限制身體不適者參與活動，以避免發生事故傷害。 

九、本要點經學校衛生委員會議通過後，陳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 



國立中正大學救護申請表 

申請單位  

活動名稱  

支援時間 
自____年____ 月____ 日____ 時____ 分起至 

  ____年____ 月____ 日____ 時____ 分止 

活動地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參加對象  預估參加人數                    人                    

活動類別 

□第一類：本校全校性活動(校慶、畢業典禮) 

   措施：本校護理人員待命支援，另請主辦單位編列經費聘請醫師及救護車。 

□第二類：本校主(承)辦之各類招生考試 

   措施：請主(承)辦單位自編經費支應救護人員費用。 

□第三類：各單位/系所/處室辦理之活動 

措施：請主辦單位自編經費支應醫護人員費用，衛生保健組依據活動性質需

求，協助醫療救護支援之連繫安排。 

經費支付方式 經費來源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支付方式：□轉帳  □現金 

救護站 

設置地點 

 

(請檢附活動場地圖、救護站、救護車位置圖) 

活動當日 

連絡人 
 電話  

救護支援需求 

醫師：                 人 護理人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 

救護車：               輛 急救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 

申請人 

單位： 

姓名： 

分機： 

申請單

位主管 
 

申請

日期 

 

 

衛生保健組 學生事務處 祕書室 校長 

    

備註：申請表奉核後，請送回衛生保健組備查。 

 



附件 

醫療救護及救護站設置建議說明 

一、 大型群聚活動健康相關風險及影響因素: 

大型活動中，傷病約為每千人出席者發生0.12至6次，一般估計一百萬人會有 0.3-

4.0 人發生猝死，因此活動中緊急醫療救護的準備是必須且重要的。依據國內外統計，一般

溫度高、濕度大、高度高，醫療使用率會較高。若在熱天的活動須注意脫水及中暑，冷天的活動

須注意低體溫及凍傷；地點在野外及階梯需注意扭傷以及骨折的發生；國內演唱會常見的病況是

昏倒；此外，活動主辦單位應事先宣導並限制身體不適者參與活動，以避免發生事故傷害。 

二、 救護站的位置: 

(一) 救護站宜設於5分鐘路程可到達、通路順暢、安全且空間足夠的地方，避免設置於擁擠、

舞台旁邊，避免看臺或結構物坍塌等災難。 

(二) 主辦單位應先行至活動地點場勘，規劃並註明救護車最佳通道，查看通道門是否被鎖上

或有障礙物阻礙通道，決定救護站位置及數量。 

(三) 救護站應有明顯的標示、指標，可以十字標誌表示，避免單以中文表示，外國參與

者無法辨認。所有工作人員應明確知道救護站位置及聯絡方式；另建議主(承)辦單

位可於在平面圖、海報或手冊上事先將救護站位置標示清楚，或利用現場定時廣

播。 

(四) 救護車停放位置須事先預留，並且規劃出入口動線，以利救援。 

三、 救護站的配備: 

(一) 戶外活動請搭設可遮風避雨的棚子，桌子一張、靠背椅子四張，提供病患可以休

息的陰涼場所，夜間活動請確保照明設備光線充足。 

(二) 視需要準備以下器材：對講機、冰塊及冰桶、衛生紙、工作證或工作背心等。 

(三) 活動期間請提供救護人員飲用水、用餐時間提供餐點，以及出入校園的通行證。 

四、 備註: 

(一) 救護人員以外的工作人員，除須知道救護站位置及連絡電話，建議也應接受基礎的

急救訓練，因第一反應到現場的人員，提供最早期的救護，將有助傷患更快獲得照

顧，使得整個急救系統更完善。請注意若擔心有頸椎受傷，切勿移動傷患。 

(二) 活動現場有15人以上大量傷病患發生時，主辦單位應立即通知當地消防機關之救災救護指

揮中心（119）告知事故人數及地點，並副知當地衛生主管機關，依大量傷病患救護

辦法及作業程序施行緊急救護。 

 


